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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9：25、9：

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山东省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十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王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合法、法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5人， 代表股份234,217,7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214,116,1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83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20,101,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3人， 代表股份20,111,5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32%。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574,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291%；反对11,537,4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59%；弃权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6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1088%；反对11,537,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672%；弃

权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52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25%；反对12,592,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63%；弃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422,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9083%；反对12,59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124%；弃

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365,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128%；反对12,628,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18%；弃权2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5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0959%；反对12,62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24%；弃

权2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44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28%；反对11,540,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73%；弃权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3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535%；反对11,540,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836%；弃

权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29%。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405,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98%；反对12,71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89%；弃权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9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2943%；反对12,7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244%；弃

权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3%。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07,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15%；反对6,990,31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45%；弃权22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1475%；反对6,990,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77%；

弃权22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8%。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80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523%；反对10,197,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8%；弃权21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694,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2029%；反对10,19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038%；弃

权21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3%。

（8）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7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133%；反对11,223,2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18%；弃权22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66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0894%；反对11,223,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049%；弃

权22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82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367%；反对10,309,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7%；弃权1,08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6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2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3619%；反对10,309,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622%；弃

权1,08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

10.01�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5,555,8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4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83%。

10.02�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15,622,56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0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6,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9%。

10.03�选举王海芝女士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15,657,0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75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0,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1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

11.01� �选举董华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215,589,36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4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83,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48%。

11.02� �选举张光水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215,489,46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3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3,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昀、李松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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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0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通讯、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了文件送达通知。

2、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

4、会议由董事王辉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辉，成员周勇、张光水（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华（独立董事），成员王辉、张光水（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光水（独立董事），成员董华（独立董事）、王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光水（独立董事），成员董华（独立董事）、王辉；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华（独立董事），成员张光水（独立董事）、周勇。

第十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周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海芝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超先生为董事会

秘书。 前述人员任期均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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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46�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百润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46

2.�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3.�转股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4.�暂停转股日期：2026年5月22日至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5.�恢复转股日期：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债券的基本情况及暂停转股的原因

（一）债权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号）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9日公开发行了1,12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112,8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号” 文同意，公司112,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1年11月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债券代码“127046” 。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0月12日）起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4月12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7年9月28日）止（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债券暂停转股的原因

公司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自2026年5月22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将暂停转股，自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二、其他说明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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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3月16日、4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并分别于2026年3月17日、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

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2025年9月17日至2026年3月1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结合公司筹划及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经公司自查，上述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完全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属于个人投资行为，

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亦未通过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时点安排等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

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

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

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

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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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

公司的总股本为262,511,505股； 并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票2,844,565股的用途进行调

整，由“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在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进行。 本

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62,511,505股变更为259,666,940股。 本次注销后公司最终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务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

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501室；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即2026年5月21日至2026年7月4日（10:00-12:00；

14:3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部门：证券部；

（4）联系电话：020-22028071；

（5）邮箱：ir@gchchem.com；

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并于寄出时电话通知

公司联系人，邮件封面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

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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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0,680,6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0,680,6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67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673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844,565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仝佳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胡志毅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679,195 99.9986 1,500 0.001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588,749 99.9169 16,946 0.0153 75,000 0.0678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758,907 99.7252 1,500 0.0054 75,000 0.269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679,195 99.9986 1,500 0.001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679,195 99.9986 1,500 0.0014 0 0.0000

5.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679,195 99.9986 1,500 0.001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604,195 99.9309 1,500 0.0014 75,000 0.067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23,907 99.9587 11,500 0.041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748,607 99.6882 11,500 0.0413 75,300 0.2705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13,974 95.2527 26,946 0.0968 1,294,487 4.65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27,743,461 99.6697 16,946 0.0609 75,000 0.2694

3

关于制定公司2026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27,758,907 99.7252 1,500 0.0054 75,000 0.2694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7,833,907 99.9946 1,500 0.0054 0 0.0000

6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27,758,907 99.7252 1,500 0.0054 75,000 0.2694

7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27,823,907 99.9587 11,500 0.0413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

27,748,607 99.6882 11,500 0.0413 75,300 0.2705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6,513,974 95.2527 26,946 0.0968 1,294,487 4.65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7、8、9关联股东赵文林、广州众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茹菲、赵文声回避表决；

2、议案2、3、4、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6、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坷律师、郭丽虹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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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

15一9:25、9:30一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93人，代表股份2,492,970,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29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446,314,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3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46,655,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3％。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88人，代表股份46,655,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654％。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

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523,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5%； 反对5,439,7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 弃权7,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245%；反对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513,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1%； 反对5,439,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9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031%；反对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530,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8%； 反对5,439,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97%；反对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530,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8%； 反对5,440,2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97%；反对5,440,

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493,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3%； 反对5,476,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5,476,8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久芳、王丛玮、俞康麒、蓝冬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1,056,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对11,913,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649%；反对11,913,

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96,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4%； 反对5,674,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8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380%；反对5,674,

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493,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3%； 反对5,476,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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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75.80万份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70.10元/份

● 本次股票期权实际可行权期：2026年5月26日至2027年5月25日

●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

符合行权条件的117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75.80万份。 现对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履行的程序

1、2022年1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

（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 部分预留授予

授权日 2022年12月26日 2023年8月21日

行权价格 71.75元/份 71.50元/份

实际授予数量 202.00万份 42.50万份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127人 9人

注：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的9.00万份股票期权在2022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说明

序号 可行权需满足的条件 符合可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

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可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可行权条

件。

3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

一：（1）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73%；（2）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73%。

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为4,402,090,888.24

元，较2022年增长116.89%；2025年净利润

为1,039,952,125.00元 ， 较2022年增长

249.65%。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均达标。

4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

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评结果确定其行权的比例：考评结果A，标

准系数为100%；考评结果B，标准系数为100%；考评结果C，标

准系数为80%；考评结果D，标准系数为0。 若当年度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标准系数×个人

当年计划行权额度。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C

级及以上，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行权，

当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D级，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

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若公司与激励对

象签订的《授予协议书》中对考评结果与标准系数有另外约定，

则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按照《授予协议书》中约定的执行，当期未

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上述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均符合个人层

面绩效考核要求， 均100%满足可行权条

件。

三、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具体情

况

（一）授权日：2022年12月26日

（二）行权数量：75.80万份

（三）行权人数：117人

（四）行权价格：70.10元/份

（五）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六）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七）行权安排：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6年5月26日至2027年5月25日，

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本次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李诗勤 副总经理 2.00 0.80 40% 0.002%

林峥源 副总经理 2.00 0.80 40% 0.002%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骨干人员、

业务骨干（115人）

185.50 74.20 40% 0.178%

合计（117人） 189.50 75.80 40% 0.182%

注：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17

名，拟行权数量为75.80万份。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瑞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可行权激

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依据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对象

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

的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权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评估，即行权模

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公司在授权日授予股票期权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

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条件成就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条件成

就的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16� � � � � � �证券简称：苏博特 公告编号：2026-020

转债代码：113650� � � � � � �转债简称：博22转债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博22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50 博22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6/5/26

注：自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博22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苏博特” ）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决定以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元（含税），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指定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及《2025年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5月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5月2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博22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博22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5月25日之前(含

2026年5月25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咨询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5-52837688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6/5/21

星期四

B075

Disclosure


